常宁市大义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2023年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了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常宁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常财绩[2024]76号、《关于开展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常财绩[2024]94号文件精神，我局高度重视，成立绩效自评领导小组，由局长任组长，副局长任副组长，成员由办公室及各相关股室负责人组成，对各项资金开展自评，现将我局2023年度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常宁市大义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基本概况
主要职责：

1.宣传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林业、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2.负责保护区的综合管理工作；
3.负责制定并实施大义山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保护规划；负责保护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负责普及生态文化知识；

4.负责组织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组织自然资源的调查，并做好监测、保护、救护和科研等工作；

5.承担保护区内有益的或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管理工作；

6.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内设机构
常宁市大义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保护管理股、生产经营股、科研宣传股、社区事务股。

二、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一）项目概况
我局2023年度资金总额504.67万元，按收入性质分：财政拨款收入500.62万元，占总收入的99%，其他收入4.05占总收入的1%。按支出的性质分：基本支出166.23万元，占资金总额的33%；项目支出338.44万元，占资金总额的67%。

我局2023年度项目支出资金总额共计338.44万元，包括：一般行政管理事务39.33万元，节能环保支出241.43万元，其他林业和草原支出16.42万，行政运行15.58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支出0.08万元，其他交能运输支出20万元，行政单位医疗0.15万元，自然保护地1.41万元，其他支出4.05万元。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全年共支出资金0.97万元，其中公务接待0.97万元，无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及因公出国（境）支出费用。

（二）项目绩效目标

全面加强自然资源保护，开展受损生态系统修复，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濒临灭绝的野生动植物，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好的人居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打造更美的新常宁。

（三）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为了加强项目实施，更好地发挥资金使用效益，一是加强政策宣传，每年的3月、6月、9月及上年度的10月1日至第二年的4月30日结合野生动植物保护日，生物多样性宣传日及森林防火特护期，在保护区辖区内设立宣传牌（4块）、悬挂横幅（75条）、张贴海报（440张）、发放宣传手册（16000份），宣传单（10000份）、发送短信（网络信息经费10000元）及出动宣传车（12天）、流动广播等方式进行法律法规宣传；二是分别对树龄达到100年以上香樟、柏树、凿树、构骨、甜槠树、枫香、重阳树、檀树、钩栲、椤树、株树、红绸、楠木、黄连等共计41株名木古树进行清理登记造册，登记挂牌，定期修缮和维护，设置宣传保护标示、标牌等费用；三是日常巡护工作，制订巡护管理制度，不定期在保护区巡护、巡查监测并建立巡护日记台账；四是资金监管，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与财政局协同做好资金拨付和监管工作。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总目标完成情况及社会效益如下：

1.时效目标
我局2023年度项目已全部完成，完工率100%，资金全部拨付到位，已达到绩效目标,完成了全年工作任务。
2.社会效益

1）.抓宣传推广，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通过宣传促进了大家对保护区的了解，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氛围。有效保护园区古树、古迹，打造森林旅游文化景点，开展野生动植物科普常识教育。

.抓巡护管理，促进巡护管理工作常态化
加强与辖区乡镇政府沟通协调，确立了巡护管理日常化，坚决杜决保护区乱砍滥伐、乱挖滥采、乱捕滥猎等现象发生，确保了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安全。

.抓好生态修复
开展受损生态系统修复和老矿场、老砂场的复绿工作，逐步恢复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

（二）绩效评价的目的

1）.绩效评价是部门财政预算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将绩效评价的结果作为预算支出的重要依据及时发现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反馈与整改，以确保更好的实施，达到项目建设预期目标，确保项目管理机制更加完善；

2）.从财政角度对资金支持对象的实际产出和效益进行评价，改进预算决策管理水平，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3）.通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促进部门从整体上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科学编制预算，强化部门支出责任，规范资金管理行为，提升资金管理水平，保障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责。

4）.促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全面落实新增资产配置管理，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控制经费开支，切实贯彻落实厉行节约各项工作任务，进一步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度、财务审核制度、加班用餐审批制度、公务接待管理制度、资产管理制度，公务用车管理制度、下乡日常巡查管护工作制度等，实现以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确保了机关日常运转制度化、规范化。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梳理内部管理流程，进一步增强支出责任和效率意识，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和能力，加快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建设。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年度预算保运转项目经费不足

2.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预算的执行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强。

3.付款跟不上年度预算支出计划的进度，造成支付进度率指标评价总体较低。

4.专项资金管理有待加强。财务部门和单位业务部门之间的沟通不足，业务股室认为专项资金的预算、安排、绩效自评是财务部门的事情，绩效评价意识欠缺。

针对存在的问题，在下一步工作中，一是科学做好年度预算编制工作，根据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并在实施过程中督促加快支付进度；二是制订更为详细的年度预算支出计划，按计划严格执行，确保各季度支出数达到相对均衡；三是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沟通、汇报和整改，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四是加强资金的管理，严格按规定办理资金结算，确保专款专用。

常宁市大义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2024年4月30日
	附件1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 2023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常宁市大义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部门名称
	常宁市大义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年度预算申请（万元）
	资金总额：504.67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504.67

	
	其中：       公共财政拨款：500.62
	其中：      基本支出：166.23

	
	            政府性基金拨款：0
	            项目支出：338.44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0
	0

	
	                 其他资金：4.05
	0

	部门职能      职责概述
	（一）宣传贯彻执行国 家、省有关林业、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负责保护区的综合管理工作；
（三）负责制定关实施大义山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保护规划；负责保护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负责普及生态文化知识；
（四）负责组织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组织自然资源的调查，并做好监测、保护、救护和科研等工作；
（五）承担保护区内有益的或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管理工作；
（六）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整体绩效目标
	目标1：改善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                                                                
目标2：保护自然保护区珍稀动植物及文物古迹                                                            

	
	

	
	

	部门整体支出
年度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指标1：人员工资及绩效考核奖励资金 148.75万元                                                       
指标2：公用经费 17.49万元                                                       
指标3：项目经费 338.44万元                                          

	
	效益指标
	指标1：人员工资及绩效考核奖金及时发放到位                                         
指标2：加强内部管理，严格控制经费，厉行节约                                        
指标3：使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和风景资源可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有效的保护                                      

	财政部门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廖满珍
	  联系电话：13487
	943308 
	填报日期：2024年4月30日


	附件2（1）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自评表

（   2023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常宁市大义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专项名称
	大义山自然保护区林区道路大中修
	专项属性
	延续专项√     新增专项□

	部门名称
	常宁市大义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资金总额（万元）
	20

	部门相应职能职责概述
	对保护区野生动物监测、监控和巡护，保护国家级野生动物。对古树名木、文物古迹进行清理、登记造册、定期修缮和维护。设置宣传保护标识标牌，印发科普资料，发行媒体宣传书册、图片及示范片。

	专项 立项依据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2年度林路养护项目资金的通知，湘财建指[2022]122号文

	专项实施   进度计划
	专项实施内容
	计划开始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

	
	1、
	2022年10月
	2022年12月

	
	

	
	……
	
	

	专项长期绩效目标
	通过宣传和保护，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专项年度绩效指标
	完成保护区范围内的西岭镇五冲村吴家经茶屋里、下横冲到靛山里，全程约10公里的林区道路拓宽及路肩路面养护。

	专项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林区道路养护里程，林区道路扩展宽度
	10公里、4米
	已完成

	
	
	质量指标
	是否完成质量要求，验收合格
	是
	已完成

	
	
	时效指标
	在时效期内完成且资金拨付到位
	100%
	已完成

	
	
	成本指标
	林区道路改扩建养护所需成本费用
	2万元/公里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降低竹木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是
	

	
	
	社会效益指标
	提供林区就业，改善林区生产生活交通条件。改善木竹运输通道条件。 
	是
	

	
	
	生态效益指标
	提供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通道
	是
	

	
	
	可持续影响指标
	林区职工和林农生产生活条件逐步得到改善增强物种多样性可持续影响。
	是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建设单位及林农满意度。
	98％
	非常满意

	专项实施保障措施
	为确保专项实施而制定的制度和措施，如成立的专门管理机构、资金管理办法、项目管理办法、工作措施（方案、规划）等。

	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廖满珍
	
	联系电话：13487943308
	
	填报日期：
	2024年4月30日

	
	
	
	
	
	


	附件2（2）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自评表

（   2023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常宁市大义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专项名称
	自然资源保护管理与监测
	专项属性
	延续专项√     新增专项□

	部门名称
	常宁市大义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资金总额（万元）
	19

	部门相应职能职责概述
	对保护区野生动物监测、监控和巡护，保护国家级野生动物。对古树名木、文物古迹进行清理、登记造册、定期修缮和维护。设置宣传保护标识标牌，印发科普资料，发行媒体宣传书册、图片及示范片。

	专项 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湖南常宁大义山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

	专项实施   进度计划
	专项实施内容
	计划开始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

	
	1、
	2023年1月
	2023年12月

	
	2、
	2022年1月
	2023年12月

	
	……
	
	

	专项长期绩效目标
	建立自然保护区资产管理体系，形成资产档案，提升森林资源旅游与开发综合效力。

	专项年度绩效指标
	摸清家底，掌握资源。

	专项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对保护区野生动植物进行监测、监控和巡护并建立台账
	2次/月
	

	
	
	质量指标
	按标准完成各项指标值
	95％
	

	
	
	时效指标
	对监测、监控和巡护工作在时效内完成
	100%
	

	
	
	成本指标
	监测、监控和巡护工作需要的成本
	19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是否增加野生动植物资源，促进资源有效利用和社会经济发展
	是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全民对野生动植物保护及生物多样性意识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使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和风景资源可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有效的保护
	是
	

	
	
	可持续影响指标
	增强物种多样性可持续影响力
	≥9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实施地群众满意度
	95％
	

	专项实施保障措施
	为确保专项实施而制定的制度和措施，如成立的专门管理机构、资金管理办法、项目管理办法、工作措施（方案、规划）等。

	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廖满珍
	
	联系电话：13487943308
	
	填报日期：
	2024年4月30日

	附件2（3）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自评表

（   2023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常宁市大义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专项名称
	文物古迹保护
	专项属性
	延续专项√     新增专项□

	部门名称
	常宁市大义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资金总额（万元）
	20

	部门相应职能职责概述
	对保护区野生动物监测、监控和巡护，保护国家级野生动物。对古树名木、文物古迹进行清理、登记造册、定期修缮和维护。设置宣传保护标识标牌，印发科普资料，发行媒体宣传书册、图片及示范片。

	专项 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湖南常宁大义山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

	专项实施   进度计划
	专项实施内容
	计划开始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

	
	1、
	2023年1月
	2023年12月

	
	2、
	2023年1月
	2023年12月

	
	……
	
	

	专项长期绩效目标
	通过宣传和保护，繁荣野生动物，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有效保护园区古树、古迹，打造森林旅游文化景点，开展植物科普常识教育。

	专项年度绩效指标
	加强保护区内森林、旅游资源保护及宣传工作，设置宣传保护标识标牌，印发科普资料，发行媒体宣传书册、图片及示范片。对保护区范围内的森林、风景、动植物资源进行清理造册。

	专项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对保护区的古树名木、文物古迹进行清理、登记造册、定期修缮和维护
	41株
	

	
	
	质量指标
	按标准完成各项指标值
	95％以上
	

	
	
	时效指标
	在项目规定的时期内完成及资金支付
	是
	

	
	
	成本指标
	对古树木、古迹清理，维护所需成本
	2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古树、古木，文物得到有效保护
	是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全民对古树、古木、文物的保护性意识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使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和风景资源可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有效的保护
	是
	

	
	
	可持续影响指标
	使自然保护区的古树、古木，文物能得到长期有效保护，增强物种多样性的持续性发展
	≥9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实施地群众满意度
	95％
	

	专项实施保障措施
	为确保专项实施而制定的制度和措施，如成立的专门管理机构、资金管理办法、项目管理办法、工作措施（方案、规划）等。

	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廖满珍
	
	联系电话：13487943308
	
	填报日期：
	2024年4月30日


	附件2（4）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自评表

（   2023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常宁市大义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专项名称
	自然资源调查与推广宣传
	专项属性
	延续专项√     新增专项□

	部门名称
	常宁市大义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资金总额（万元）
	10

	部门相应职能职责概述
	对保护区野生动物监测、监控和巡护，保护国家级野生动物。对古树名木、文物古迹进行清理、登记造册、定期修缮和维护。设置宣传保护标识标牌，印发科普资料，发行媒体宣传书册、图片及示范片。

	专项 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湖南常宁大义山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

	专项实施   进度计划

	专项实施内容
	计划开始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

	
	1、
	2023年1月
	2023年12月

	
	2、
	2023年1月
	2023年12月

	
	……
	
	

	专项长期绩效目标
	通过宣传和保护，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专项年度绩效指标
	加强保护区内森林、旅游资源保护及宣传工作，设置宣传保护标识标牌，印发科普资料，发行媒体宣传书册、图片及示范片。

	专项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设置宣传保护标识标牌、悬挂横幅、印发科普资料等
	2.64万份、4块
	

	
	
	质量指标
	按时完成了各项指标值
	95％
	

	
	
	时效指标
	加强管理，在时效期内完成
	100%
	

	
	
	成本指标
	宣传资料、标识、标牌所需成本费用
	10万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加强内部管理，严格控制经费，厉行节约
	是
	

	
	
	社会效益指标
	公众对自然保护地关注度提升
	是
	

	
	
	生态效益指标
	使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和风景资源可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有效的保护，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良好
	

	
	
	可持续影响指标
	增强物种多样性可持续影响
	≥9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宣传保护项目实施地群众满意度
	95％
	

	专项实施保障措施
	为确保专项实施而制定的制度和措施，如成立的专门管理机构、资金管理办法、项目管理办法、工作措施（方案、规划）等。

	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廖满珍
	
	联系电话：13487943308
	
	填报日期：
	2024年4月30日


